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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4321        证券简称：力克川        主办券商：长江承销保荐 

 

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变动

时间 

变动

方式 股数（股） 
占股本比

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比

例 

王 金

铂、禹

城金海

森投资

中 心

（有限

合伙）、

张娟、

青岛金

海森投

资中心

（有限

合伙） 

合计持有

股份 

59,388,200 84.74% 59,388,200 74.50% 2025

年 12

月 18

日 

其他

（股

票定

向发

行，总

股本

增加，

导致

持股

比例

被动

稀释） 

其中：无

限售股份 

8,056,525 11.50% 8,056,525 10.11% 

     有

限售股份 

51,331,675 73.25% 51,331,675 64.39% 

 

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相关议案。2025 年 11 月 3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同意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定向发行的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2554 号）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新增股份合计

9,640,000.00 股，将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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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转让。 

（一）本次持股变动前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： 

1、王金铂：持有公司股份 37,746,1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53.86%； 

2、禹城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10,000,000.00 股，持

股比例为 14.27%； 

3、张娟：持有公司股份 6,650,000.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9.49%； 

4、青岛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4,992,100.00 股，持股

比例为 7.12%。 

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9,388,200.00 股，合计持股比例为 84.74%。 

（二）本次持股变动后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： 

1、王金铂：持有公司股份 37,746,1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47.35%； 

2、禹城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10,000,000.00 股，持

股比例为 12.54%； 

3、张娟：持有公司股份 6,650,000.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8.34%； 

4、青岛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4,992,100.00 股，持股

比例为 6.26%。 

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，因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

限公司股本增加，对应持有股份比例发生被动稀释，合计拥有权益由 84.74%被

动稀释至 74.50%。 

 

（二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 禹城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金铂 

成立日期 2015 年 6 月 4 日 

住所/通讯地址 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东环路西 

经营范围 
以自有资金投资（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，不得

从事吸收存款、担保、融资担保、证券、期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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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财、代客理财、集资、融资、典当等金融相关

的业务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4823445188741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企业名称 青岛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王金铂 

成立日期 2023 年 12 月 20 日 

住所/通讯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思源路 36号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

营活动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22MAD81J101M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2、 自然人基本信息 

姓名 王金铂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思源路 36号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张娟 

性别 女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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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/通讯地址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思源路 36号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

股东会，审议通过了定向发行相关议案。2025 年 11 月 3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《关于同意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定向发行的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2554 号），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新增股份合计

9,640,000.00 股，将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

公开转让。 

（一）本次持股变动前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： 

1、王金铂：持有公司股份 37,746,1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53.86%； 

2、禹城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10,000,000.00 股，持

股比例为 14.27%； 

3、张娟：持有公司股份 6,650,000.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9.49%； 

4、青岛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4,992,100.00 股，持股

比例为 7.12%。 

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59,388,200.00 股，合计持股比例为 84.74%。 

（二）本次持股变动后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： 

1、王金铂：持有公司股份 37,746,1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47.35%； 

2、禹城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10,000,000.00 股，持

股比例为 12.54%； 

3、张娟：持有公司股份 6,650,000.00 股，持股比例为 8.34%； 

4、青岛金海森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：持有公司股份 4,992,100.00 股，持股

比例为 6.26%。 

王金铂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参与本次定向发行认购，因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

限公司股本增加，对应持有股份比例发生被动稀释，合计拥有权益由 84.74%被

动稀释至 74.50%。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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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股份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

化。股份变动前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为王金铂，实际控制人为王金铂、张

娟，股份变动后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仍为王金铂，实际控制人仍为王金铂、

张娟。 

 

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、要约收购报

告书等文件。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5-051）； 

2、《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》（2025 年 12 月 10 日）。 

 

 

 

 

青岛力克川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12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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